
【民眾來信主旨】可否刪除公務員桶裝水或開會用的瓶裝水經費 

【民眾來信內容】 

親愛的行政院長及總統: 

1.基於 ColinBeavan 所寫的環保一年不會死，所以請考慮刪除公務

員桶裝水或開會用的瓶裝水經費。 

2.基於我們很多政策都想學先進國家，諸如身分證性別欄想學澳洲

增加第三性，放假的部分也想學歐美先進國家達到 115 天的上

限。 

所以為了環保，請學學美國的舊金山市準備禁止販售小瓶瓶裝

水。 

那麼我這個小市民的小小建議就是可否請政府先刪除公務員的

桶裝水抑或開會用的瓶裝水經費優先呢? 

其建議刪除原因有 1.在首善之都的台北市，公家單位的飲水資源

應該都有達到 99.99%，況且公家單位早就都已有安裝賀眾牌等飲

水機機器，且固定有經費清潔保養更換濾心。 

2.從純水桶廠商得知 5加侖一桶的水大約 2公斤，其專用飲水機在

喝完水時，是要將桶裝水倒放進去機器，試問如果喝的人數眾多

勢必工作人員疲於奔命搬水桶。 

3.公家單位在跟廠商訂貨時不可能只叫一桶水，勢必一次叫十桶水

以上，試問您的倉庫不就都堆滿了尚未喝的水桶。 

4.桶裝水拿來給民眾喝水到好，有的機關是將桶裝水拿來給咖啡機

使用供員工喝免費咖啡，因為該咖啡機不用投幣，所以稱之免費。

真是浪費公帑。 

5.瓶裝礦泉水也是，有的會議室明明就有飲水機，假設會議有 10

人參加，會議主持人就申請 20 瓶礦泉水，也不會充分利用旁邊

的飲水機。真是浪費到極點。 

6.你們不是一直希望零基預算嗎?減少使用瓶裝水及桶裝水就是最

好的方式。可抑制支出，獲得更多民眾掌聲。 

7.與總統會過面的李安也表示拍片 10多年顧及環保，從不用瓶裝水，

而且替演員和工作人員準備重複使用的水瓶，在辦公室與拍攝現

場設飲水機，要求不得使用瓶裝水。 

 

此封信件由系統直接寄出，請勿回復至寄件者信箱。  

行政院院長電子信箱小組 敬啟 


